
7月12日上午，广西柳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法学会
会长张永刚，柳州市副市长、公安局长周长青以及市中级人
民法院院长赵志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桂华等一行来咸
宁考察交流专案工作经验。

考察组一行实地考察了咸宁市咸安区看守所、咸宁中院审判
法庭等，并进行了座谈。座谈会上，两地政法系统同行就办理大
要案等工作进行了交流。图为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法学会
会长陈树林介绍有关情况。 通讯员 佘建兰 陆秋良 摄

本报讯 通讯员曹国庆报道：近
日，咸安区浮山办事处人民调解委员会
成功调解一起医患纠纷。

5 月 9 日晚 8 时，杨下村六组 36 岁
孕妇祝某因下腹疼痛即将分娩第二
胎，前往市妇幼保健院。经相关检查
后，祝某本人要求顺产，手术医生根据
检查结果准备实施自然生产。由于祝
某在分娩过程中胎盘早剥发生DIC、
羊水栓塞，导致产后出血、急性肾衰
竭、多器官功能衰竭，胎儿胎死腹中，
经医院数小时全力抢救，最终母子无
效死亡。

事发后，祝某丈夫沈某悲痛欲绝，遂
与院方发生医疗纠纷，拒绝将死者尸体
运出抢救室。浮山办事处综治办、司法
所等部门闻讯，火速赶到现场配合市公
安部门积极处置，并督促双方进行调
解。因双方均坚持己见，此次调解不欢
而散。

5月10日，第二轮协商如期在医院
会议室进行。通过办事处综治办、司法
所等部门8个小时的艰苦细致工作，最
终双方达成一致协议。至此，该起重大
疑难死亡医患纠纷得到了成功妥善处
置。

本报讯 通讯员曹国庆报道：近
日，咸安区浮山办事处人民调解委员会
依法调解郭某支付雇员施某亲属补偿
款10万元。

5月4日晚7时许，施某在某酒店当
传菜员时，因脑出血倒地不起被送医抢
救。为此，施某的三个儿女以施某是为
郭某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因劳务过度
造成诱因导致脑出血的，要求郭某赔偿
损失。

调解员认为，施某在传菜劳务过
程中突发脑出血疾病是事实，双方均
无异议。根据相送法律规定，施某在

劳动过程中突发疾病，故雇佣方作为
受益人理应对施某提供劳务过程中
突发疾病造成的经济损失给予一定
的经济补偿。最终，双方当事人经调
解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了调解协议
书。

高龄产妇分娩死亡
人民调解平息纷争

农妇做工突发疾病
雇主给予经济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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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以来，咸安区大幕乡司法所
所长王丰平亲自参与调解的复杂矛盾纠
纷达 800多件，年均调解 70余件,成功率
达 98%以上。有人问王丰平良方，他说：

“群众利益无小事，马虎不得！”

遇到“闹事”不懈怠

今年4月3日下午，大幕乡西山下村
吴什红组9岁女童金某（系西山下小学三
年级学生）放学后，在自家屋旁水塘不幸
溺水身亡。事故发生后，金某亲属多次
找到其就读的西山下小学、负责水塘清
淤的大幕乡土地平整第五、第六标段项
目工程指挥部“讨说法”。协商无果后，4
月 15日，金某父母组织家属通过写横幅
等方式到大幕乡政府闹访。

为避免矛盾激化，尽快平息纠纷，王
丰平在大幕乡综治办的支持下，主动介
入调解。多次上门与金某父母及其家属
沟通，分析利害，平息家属情绪，引导正
面舆论。

经过半个多月的不懈努力，终于促
成涉事三方达成了调解协议，金某家人
获赔9.5万元。至此，一场因死亡赔偿导
致的闹访纠纷终得化解。

遇到“险事”不退避

2012年初春，大幕乡邮政银行信贷
员孙某谎称自己是该行高桥分行副行
长，以支付高息为诱饵，在大幕乡各自然
村组共骗取了61位留守老人合计金额达
200余万元的储户资金，并用于赌博。

当年 5月 19日，倾家荡产的孙某在
走投无路之际投案自首。61位老人得知
消息后群情激愤，连续多日聚集邮政银
行堵门追讨，并称如不能兑付，就要喝农
药……

面对一触即发的险情，王丰平积极
应对。从孙某骗储事发到11月8日调解
协议签订的6个月时间里，他已分不清周
末和节假日，也记不清自己做过多少人
的思想工作。在繁忙的工作中，终于为

受害群众获取了一个个翔实的维权证据
材料。经过多轮协商，该邮政储蓄银行
负责人终于同意先行承担民事主体责
任，先后与61位老人签订了调解协议书，
并全部得到了咸安区人民法院司法确
认。

2013年 1月 26日，61位老人如数讨
回了被骗存款 200余万元。老人们自发
给大幕乡司法所赠送锦旗，并主动要求
补偿王丰平办案期间的差旅费用，但都
被王丰平婉言谢绝。

遇到“烦事”不厌烦

2011年，家住金鸡山村的佘某和马
安头村的陈某经人介绍认识并相恋，但
由于两人都属于离婚再组家庭人员，加
之各自都有一个小孩，两人的结合遭到
了双方家属的反对，但他们仍于 2013年
9月 16日结成夫妻。随着时间的推移，
生活中的油、盐、酱、醋、茶冲淡了两人之
间的甜蜜，家庭的压力让陈某的脾气日

益暴躁。好几次，佘某都被陈某打得遍
体鳞伤。无奈，佘某吵着向司法所诉求
离婚。

于是，王丰平主动上门调查，了解到
陈某只是在佘某激怒时才施家暴，且事
后非常后悔的情况。对此，王丰平坚持
隔三岔五地主动找他们拉家常，引导佘
某和陈某回味相恋之情，开导他们懂得
如再分手肯定会伤害各自小孩身心健康
的道理。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王丰平的
耐心疏导下，这对吵闹中的夫妻重归于
好，陈某主动承认了错误，并写下了悔过
书和保证书，佘某也主动表示以后会多
关心体谅丈夫，最终他们在笑声中开心
地牵手回了家。

群众利益无小事
——记咸安区大幕乡司法所所长王丰平

通讯员 吴学才 李建新 陆秋良

我市组建政府法律顾问团
本报讯 通讯员高峰报道：近日，市政府印发通知同意

组建市政府法律顾问团。
该法律顾问团由11人组成，专职法律顾问5人，由市政府

法制办法律专业人士担任，市政府法制办主任、法律硕士、高
级律师舒宇光担任首席法律顾问；兼职法律顾问6人，其中法
学专家 2人，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孙晋，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胡弘弘；全国人大代表、湖北得伟君尚
律师事务所律师蔡学恩等优秀律师4人。

论坛法法治治

今年以来，崇阳县司法局围绕“六
五”普法规划和依法治县总体要求，实行

“四抓”措施，推进司法工作上台阶，取得
了预期效果。

一、抓重点，推进法宣创新路。一是
突出重点。在高速公路连接线建设 2个
大型巨幅依法治县广告牌，在全县199个
村（社区）均设置法制宣传栏目，依托县
看守所建立全县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
二是发挥作用。充分利用“3·15消费者
维权日”、“4·18依法治县宣传月”，在全
县共开展大型法制宣传活动10场次;举办
了一场大型宪法知识竞赛，建立了“法治
文化长廊”，展出法制宣传图片 105幅。
三是创新形式。定期发送“法治崇阳专题
短信”，传递普法信息。截至目前，已发送
信息4批次8万条。春节前后，组织工作
人员、律师在南北大街设置咨询台，开展
法制宣传送春联活动。组织专家、律师精
心撰写刊印《人民调解员工作手册》2万余
本，赠送全县各乡镇、村、组、县直单位调
解人员。及时调整充实县普法讲师团成
员，积极开展“法律进单位”、“法律进乡
镇”、“法律进学校”活动32场次。

二、抓基层，推进维稳筑防线。一是
在健全机构上下功夫。按照“六有”、“六
统一”和“六落实”的要求，积极与相关单
位配合建立健全了医疗事故、道路交通
事故、劳动争议、山林权属等专业调解组

织4个，成立了县级人民调解协调指导中
心1个。调整充实了基层人民调解组织，
使我县基层人民调解组织达到214个，横
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人民调解组织网络
基本形成。二是在特色亮点上做文章。
建立健全律师参与信访接待机制，安排5
名优秀律师轮流到县信访局接访。在重
大矛盾纠纷调处和群体性突发事件中强
化政策、法律、法规宣传和维权方式的引
导，帮助信访群众依法有度维权，防止矛
盾升级和局面失控。成立矛盾纠纷“流动
调处专班”。围绕县委“平安崇阳、法治崇
阳创建”活动，成立了法援律师、社会律师
为成员的医疗事故、道路交通事故、劳资
纠纷、涉法涉诉纠纷和重大群体性事件等
五个“流动调处专班”，主动介入，靠前服
务。在天城镇开展基层司法所、派出所

“两所联动、三调结合”的大调解工作机制
试点。设立矛盾纠纷调解中心，整合资
源，实现政府、公安和司法行政职能的互
补，完善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的衔接。今
年以来，调解中心共受理各种纠纷 134
起，调处成功130件。调处成功率达97%，
全部矛盾纠纷得到了有效化解，而且零反
复、零上访。三是在矛盾化解上见成效。
深入推进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处工作，
截至目前，全县各级调委会共受理各类纠
纷2402起，调解成功2370起，调解成功率
98.7%；防止群体性上访 16件，防止因纠

纷引起非正常死亡1件2人，防止民事纠
纷转刑事案件6件15人，较好地维护了全
县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抓监管，推进矫正升水平。一是
着力提升社区矫正监管水平。认真贯彻
执行《社会矫正实施办法》及省法、检、
公、司四部门出台的《社区矫正实施细
则》，完善公检法联席会议制度及协调配
合机制，加强检察院派出检察室与司法
所协作和监督管理。从组织管理、衔接
工作、监督管理、教育矫正、考核奖惩等
方面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了规范。二是
积极建立健全全县社区矫正工作GPS手
机定位信息管理平台。建立教育基地 1
个，社区服务基地 13个，技能培训基地 2
个，就业安置基地 2个，同时向县委编办
申请组建社区矫正分局。目前，在矫人
员共197人，其中管制17人，缓刑139人，
假释 35人，暂予监外执行 6人。对重点
对象进行了重点帮教和管控。三是着力
强化刑满释放人员帮教管控。截止目
前，接受、排查出安置帮教对象243人，积
极主动与当地党委、政府、民政、社会保
障等相关部门与企业沟通协调协助解决
低保20人，落实责任地5人，介绍工作60
人，介绍就业培训 25人，帮教率 98.39%
以上，安置率96.5%以上。

四、抓机制，推进服务献真情。一是
建立健全“半小时法律援助服务圈”。建

立法律援助中站（点）30 个，开通了
“12348”法律援助热线，安排专职律师值
守。截至目前，全县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175件、提供咨询 1985人次，提前完成了
半年民生工程任务数。二是建立法律服
务“绿色通道”。深入开展律师进村（社
区）活动，在全县35个村（社区）党员群众
服务中心设立“律师工作室”，选派 26名
优秀律师担任村（社区）法律顾问，采取

“固定坐诊”和“流动巡诊”的方式，向村
（社区）基层党组织及群众提供法律服
务，使法律服务工作更加贴近中心、贴近
基层、贴近群众，促进了基层党组织法治
意识和法治能力的提升。三是建立扶贫
帮困长效机制。组织机关干部职工深入
驻点村青山镇雷骆村开展扶贫帮困活
动。局机关12名干部职工联系困难群众
12户，为他们送去帮扶物资、资金 6000
元，落实帮扶项目3个。在第五轮“三万”
活动中，争取饮水工程专项资金60万元，
解决雷骆村饮水不安全问题。在推进

“绿满崇阳”行动中，出资2万元为雷骆村
购买了红叶石楠和桂花树苗，对村庄道
路、沟渠、池塘等公共用地进行了绿化。

实行“四抓”推进司法工作上台阶
崇阳县司法局局长 金龙国

全市法治政府建设专题培训会要求

坚持阳光执法 维护公平正义

短 讯
★市检察院举办公诉案件庭审“多媒体示证”竞赛

7月 10日，市检察院举办公诉案件庭审“多媒体示证”竞
赛活动。通过初选，来自全市检察机关的 6个团队共 13
名选手参加了本次竞赛。经过激烈角逐，嘉鱼县院、通山
县院、崇阳县院三个优胜团队分别获得本次竞赛活动的
一、二、三等奖。 （徐小萌）

★市司法局组织观看《县委书记风采》 7月 15日，
市司法局组织机关干警集中观看《县委书记风采》并组织
讨论。 (甘雄武)

★通山巡逻民警抓获宾馆内6名吸毒人员 7月 8
日凌晨，通山县公安局巡逻大队夜间巡逻民警当场抓获
一吸食毒品男子，并通过现场盘问挖出其他 6名躲藏在
附近一宾馆内吸食毒品的违法嫌疑人，后违法行为人被
依法行政拘留。 （肖斌、王佳）

7月13日，市综治办组织各县市区综治办主任召开工作
例会，总结上半年工作，部署下半年工作措施，要求按照年初
工作要点，扎实推进综治平安创建工作保先进位结硬账。

通讯员 陆秋良 摄

男子拆模板砸死工友获刑
本报讯 通讯员吴戈、熊敏报道：一男子在建房工地六

楼拆模板，失手砸死地面一工友。日前，通城县法院一审以
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该男子段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

2014年12月24日上午9时许，47岁的男子段某在通城县
隽水镇某商品房工地的六楼阳台处拆模板，在用铁锤敲打支
撑模板的一截树筒时，失手未抓住已拆下来的树筒，致该树
筒高空坠落，砸中正在地面施工的水电安装工徐某的头部。
当日中午12时许，徐某因伤势过重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即
日，段某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法院认为，被告人在施工过程中因疏忽大意，导致一人
死亡的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鉴于被告人真诚悔
罪，依法可从轻处罚，遂作出上述判决。

本报讯 通讯员陆秋良、高峰报道: 7月 16日上
午，由市委组织部、市政府法制办联合举办的全市法
治政府建设专题培训班在市委党校开班。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吴晖出席开班会并主讲第一课。200余名
来自各县、市、区的分管领导和市直 54个单位分管法
制工作的领导、法制工作机构负责人、执法机构负责
人参加此次为期2天的培训。

此次培训班围绕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
能力和水平的主题，安排了多个研修专题，邀请全省、
全市知名专家作专题报告。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到 2020年要实
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

的奋斗目标，对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提出了新的任务、
新的要求。咸宁作为经济提速发展地区，理应服从
大局需要，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法治政府建设目标。

会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对法律怀有敬畏之
心，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带头
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不得违法行使权力，更不能
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会议强调，建设法治政府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内在
要求、是推进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和谐社会
建设的根本保障，也是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根本举
措，全市各级政府及其组成部门要带头尊法，运用法
治思维履职尽责;决策依法，善用法治方式推动发展;
阳光执法，努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柳州市政法系统来咸考察

嘉鱼检察院对一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不起诉
本报讯 通讯员龙婷、杜小虎报道：“我一定会珍惜这次

机会，以此为戒，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孩子!”近日，嘉鱼县检
察院对实施故意伤害的4名未成年人公开宣布附条件不起诉
决定时，4名未成年人在悔恨中立下了誓言。

刘某某、赵某某、李某某、周某某均系嘉鱼县某中学高一学
生，因刘某某与被害人罗某在校内曾发生过矛盾，一天下午，刘
某某邀约其他3名“兄弟”实施报复，将罗某殴打至轻伤二级。

嘉鱼县检察院经过审查认定，刘某某、赵某某、李某某、
周某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伤害罪，但考虑到4名犯罪嫌疑
人在案发后均能在家长的陪同下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侦
查以及审查起诉过程中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且均取得了
被害人的谅解等，遂依法对刘某某、赵某某、李某某、周某某作
出附条件不起诉处理，并设置了六个月的考验期。


